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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财采〔2021〕3号 

 

 

资阳市财政局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、高新区、临空经济区财政局，市级各部门，市政府

采购中心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，落实信息发布主体责

任，有效防范信息发布风险，根据财政部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

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1号）和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财采〔2020〕161号）

文件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健全完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责任制。财政部门、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等信息发布主体应当对其向“四川政府采购网”提供



- 2 - 
 

的政府采购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“四川政府采购

网”对其收到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其中，

采购人对其提供的采购意向公示、需求论证公示、进口产品公示、

单一来源论证公示、合同公告、履约验收公示等信息负责；采购

代理机构根据采购人委托，对其提供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公告、

结果公告、更正公告等信息负责；财政部门对其提供的投诉处理

结果、监督检查处理结果、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、政策制度公

示和通知公告等政府采购监管信息负责。 

二、建立信息发布“负面清单”制度。全省将建立政府采购信

息发布的“负面清单”，明确信息发布的关键敏感词汇，植入“四川

政府采购网”，实现信息发布前的系统筛查和预警提示。财政部门、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严栺落实对其提供的政府采购信息

主体责任的基础上，结合系统发出的预警提示和其他可能存在风

险的事项，对提交的政府采购信息包含附件内容进行核实和评估。 

三、建立内部审核和风险评估机制。财政部门、采购人、采

购代理机构应当严栺落实政府采购信息的涉密、敏感和社会影响

等方面的内部审查和风险评估机制，在需求设置、预算安排、履

约管理等方面严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“过紧日子”思想和反

对“四风”等要求，对审查发现的问题，应当及时纠正；对应当纳

入涉密政府采购管理的项目，严栺执行涉密政府采购管理规定；

对经审查评估发现存在信息发布风险，但确需发布的信息，应当

按规定作隐藏或者规避处理，并建立应急处置预案，确保风险可

控，经单位内部经办部门、分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三级审查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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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签署明确意见后，形成风险评估报告（栺式文本见附件），在

发布采购信息时提交备查。 

四、加强信息发布审核工作管理。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负责

本级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应当安排专人负责对本

级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通过“四川政府采购网”提交的

政府采购信息进行审核，并对信息发布的及时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审核过程中，发现有明显的内容不规范、涉密、敏感等信息应当

及时退回，并督促整改；对未按要求提供信息发布风险评估报告

的，不得通过审核。采购人负责督促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严栺

落实本通知要求。 

五、建立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追责机制。市财政局将会同有关

部门对全市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质量进行抽查，定期予以通报。对

不按规定发布、审核信息的，转交各县（区）财政局督促落实整

改；对拒不按规定整改的，我局将请示省财政厅将暂停其用户或

者当地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操作权限，直至整改到位后，再申请

恢复权限。对违规情节严重或者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，市财政局

将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或向县（区）党委政府书面通报，

严肃追究责任。 

附件：政府采购信息发布风险评估报告（栺式文本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阳市财政局 

2021年 1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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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政府采购信息发布风险评估报告（格式文本） 
 

信息发布主体 
□ 财政部门   □ 采购人   □ 采购代理机构 

注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应“□”中打“√” 

单位名称 注：录入单位全称，并在此加盖单位公章 

信息类别 

□ 财政部门发布的投诉处理结果、监督检查处理结果、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、政策制度公示和通

知公告等政府采购监管信息 

□ 采购人发布的政府采购意向、需求论证公示、进口产品论证公示、单一来源采购公示、采购合同

公告、履约验收结果公示等信息 

□ 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采购人委托，发布的项目采购公告、结果公告、更正公告等信息 

注：1.对应信息发布主体，选择信息类别；2.审核和评估的信息包含上传的附件信息 

审核评估事项 

□ 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信息 

□ 存在特定称谓错字、漏字等信息 

□ 存在可能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信息 

□ 存在经四川政府采购网信息发布系统筛查发现的涉密、敏感信息 

□ 存在未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“过紧日子”思想和反对“四风”等要求的信息 

□ 存在其他不宜公开发布的信息 

注：“存在”相应情况的，在对应“□”中打“√”，并在经办部门意见中详细说明情况 

问题处理意见 

存在信息发布风险，但因 XXX 情况确需发布，已将 XXX 信息作隐藏或者规避处理，并已建立 XXX

应急处置预案，确保风险可控 

注：在此应当说明所发布信息的必要性、处理的信息具体内容和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处置预案，可以

附件说明 

经办部门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应当提出明确意见） 

分管领导意见              

（应当签署明确意见） 

主要负责人意见 

（应当签署明确意见） 

 

 

 

 

（签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注：经办部门包含单位内部涉及的相关部

门，可以附件说明情况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